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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十六次會議紀錄 95/10/14

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十六次會議紀錄 （法務部九十年一月九日法九十律字第○○○○一七號函）

壹、時間：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

貳、地點：本部二樓簡報室

參、主席：林常務次長錫堯

肆、出席委員：

張委員自強（由黃簡任秘書英霓、陳專員明仁代理）、董委員保城、林委員明鏘、蔡委員茂寅、楊委員美鈴、施委員惠芬、陳委員美伶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

外交部金科長星、陳科員盈連、本部行政執行署李執行官蕙如、本部法律事務司林專門委員秀蓮、吳科長紀亮、郭編審全慶、黃科員荷婷、邱科員銘堂

陸、討論事項：

一、外交部基於實踐國際公約及互惠原則，本於職權所訂定之「在華外交機構與人員進口車輛使用及處理辦法」，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後，其適法性是否有疑義？ （外交部函

詢）

二、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行政機關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惟：（一）公告應於為委託或委任之前為之？或同時為之？或得事後公告

之？（二）應公告之期間為何？（三）未公告者，對於委託或委任之效力有無影響？（四）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為之委託或委任，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後仍繼續委託或委任

者，是否亦應公告？（倘應公告，則應於施行前或施行後公告？） （法律事務司研提）

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行政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依法應以甄選或其他競爭方式決定該當事人時，行政機關應事先公告應具之資格及決定之程序。決

定前，並應予參與競爭者表示意見之機會。」上開規定所稱「依『法』」，究何所指？是否包括行政規則在內？（因依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行政契約違反反上

開規定者，無效。為免行政機關與人民訂立之行政契約，因違反上開規定而無效，爰有釐清之必要。） （法律事務司研提）

四、本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辦理行政執行法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事件時，有關送達部分，究應準用「郵政機關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法」，抑或直接適用行

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法律事務司研提） 

五、當事人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申請公務員迴避或依第四十六條規定申請閱覽卷宗時，受理申請之機關應以何層級為核定者？ （法律事務司研提） 

柒、發言要旨：

關於討論事項一部分：

一、外交部代表：「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及「一九六三年領事關係公約」，為外交部處理不論有無邦交之駐華外交機構與人員相關事項之依據，「在華外交機

構與人員進口車輛使用及處理辦法」係援引該二公約條款內容為依據訂定。事實上，駐華外交機構與人員申請進口車輛，除享有免稅之特別規定外，其餘都要符合當地國現

有法令之規定，即與國人須遵守相關道路交通安全檢測等法規之規定並無不同。本辦法僅係將國內相關法令規定，援用作為該辦法之規範內容，使駐華外交機構與人員了解

國內相關法令之規定，並無對上開人員之權利另作限制性規範。是以，外交部為因應行政程序法之施行，本辦法是否會發生法源依據疑義，倘經貴部行政程序法諮詢小組討

論後，認為無訂定本辦法之必要，或不一定要訂定法規命令，本部更是樂觀其成。

二、蔡委員茂寅：外交部針對本辦法尋找法規授權依據外，解決途徑有二方向可思考：﹁︵一︶倘將本該辦法規定事項定位為外交行為，即可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二︶法

規命令係指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者，規範內容涉及一般法律保留事項，始須有法律授權之依據。就本辦法內容觀之，似係授予駐華外交機構與人員利益而非限制其權利，是否

須有法律之授權始可訂定本辦法，理論上外交部與駐華外交機構及人員間之法律關係，係賦予權利而非課予義務性質，是否要嚴格解釋須有法規授權之依據？可否以此為思

考方向，再談該二公約是否有國內法之效力？及須否為本辦法找尋法規授權之依據。

三、主席：倘認為係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之外交行為，亦祗是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對於實體規定仍有適用，而有否法律授權之必要係另一問題。外交特權之豁免，

是否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倘適用法律保留原則，則「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及「一九六三年領事關係公約」可否為授權之依據？為本案之核心問題。實務

上，是否一定要訂定辦法為規範？抑或依行政規則，以為內部作業規範即可？宜請外交部本於職權評估。是以，行政院秘書處八十九年十月三日台八十九外字第二八八三三

號函之結論意旨，本辦法有否規定之必要？可否以行政規則方式訂定？執行上有否困難？請外交部參考在座委員意見，再重新評估。假如評估結果，認為有必要訂定本辦法

時，再研究其有無及需否法源依據。因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爭論性較高，涉及上開二國際公約於我國是否生效，特權及豁免條例本身可否為法律依據等，解釋上有疑慮。倘規

範內容係重複其他法規之規定，似不必再以職權命令之﹁辦法﹂加以規範駐華外交機構與人員，以行政規則規定即可。假如為使駐華外交機構與人員了解相關法令，則以說

明式表格或其他方式告知即可。惟如本辦法規範內容除重複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外，尚有其他外部規範效力之規定者，則宜以﹁辦法﹂訂定之，且視其內容研究是否須有法

律依據。

四、黃簡任秘書英霓：行政院並非請外交部找尋法律依據，而是依現行行政程序法祗承認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故本案可否訂定行政規則，以資解決，不必以﹁辦法﹂訂

定，又須有法律授權依據。行政院認為交通部係為配合執行免稅規定，對於駐華機構人員申請給予不同牌照，倘駐華機構人員︵無論有否邦交︶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亦依該法處理，是以，為配合稅捐稽徵法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程序規定，有否訂定法規命令之必要？ 

五、林委員明鏘：倘本辦法規範對象係無外部效力，即將本辦法相關法規規定對外效力條文部分刪除，僅訂定內部作業規範即可。

六、施委員惠芬：倘本案只為內部處理程序，以行政規則規範即可，其他依公約規定，比照國內相關規定辦理。

捌、結論：

一、關於討論事項一部分：

參考行政院秘書長八十九年十月三日台八十九外字第二八八三三號函結論意旨，本辦法有無規定之必要？可否以行政規則方式訂定？執行上有無困難？請外交部參考委員意

見，再重新評估。假如評估結果，認為有必要時，再研究有無及需否法源依據。倘規範內容係重複其他法規之規定，則不必以﹁辦法﹂再加以規範駐華外交機構與人員，以

行政規則訂定之即可。若為使駐華外交機構與人員了解相關法令，可以說明式表格或其他方式告知。惟如本辦法規範內容除重複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外，尚有其他外部規範

效力之規定者，則宜以﹁辦法﹂訂定之，且視其內容研究是否須有法律依據。

二、關於討論事項二部分：

甲、有關問題二之（一）部分：

行政機關有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規定將權限之一部分為委任、委託之行為時，為避免發生效力之爭議，各機關宜在委任或委託之事前或同時將委任或委託事項

及法規依據公告之。

乙、有關問題二之（二）部分：

因本法未明定公告期間，建議各機關公告之期間，不得少於三日。但各機關可以自行決定更長之期間。

（三）有關問題二之（三）部分，經討論歸納意見供各機關參考：

行政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二項及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為權限之委任或委託，行同法第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公告」程序者，其效力為何，與

會委員之見解歸納有下列三種：

（甲說）程序瑕疵說：未踐行公告程序者，僅屬程序瑕疵，可能有得補正、得撤銷或無效之效果，尚待深入研究。

（乙說）生效要件說：公告，係行政機關為委任或委託時權限移轉之生效要件，倘未踐行公告程序，尚不生權限移轉之效力。

（丙說）折衷說：倘行政機關以行政契約或行政處分之方式為委任或委託者，未踐行公告程序，屬程序瑕疵；惟倘行政機關間以內部指令或協商之方式為委任或委託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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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為權限移轉之生效要件，未踐行公告程序，不生權限移轉之效力。

（四）有關問題二之（四）部分：

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為之委託或委任，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後其委託或委任關係存續者，

該行政機關無庸踐行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或第十六條規定之公告程序；惟倘係於行政程序

法施行後重新為委託或委任者，則應另行公告之。

三、關於討論事項三部分：

本問題容有不同見解，經歸納有甲、乙兩說：

甲說：本條所謂「依法」，其範圍宜與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但書所稱之「法規」作相同解釋，包括法律、法律具體授權之法規命令及法律概括授權之法規命令，另如承認職

權命令，則亦包括之。

乙說：本條所謂「依法」，係指依法應以甄選或其他競爭方式決定行政契約之當事人而言，至於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但書所稱之「法規」，則係指依該法規規定不得締結行

政契約之情形，二者尚屬有別，似無必要作相同解釋，故本條所稱之「依法」，應包括法律、法律具體授權之法規命令、法律概括授權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另如承認職

權命令，則亦包括之。

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二位委員贊成採甲說，五位委員贊成採乙說，多數委員見解採乙說，但文字修正為：本條所稱之「依法」，應包括法律、法律具體授權之法規命令、

法律概括授權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如承認職權命令亦包括之︶，但﹃行政規則﹄部分以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四、關於討論事項四部分：

自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事件移由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辦理，其本質係屬於行政行為，本即應直接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無再輾轉準用其

他規定之必要，故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辦理行政執行法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事件時，有關送達部分，應直接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

五、關於討論事項五部分：

行政機關受理當事人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申請公務員迴避或依第四十六條規定申請閱覽卷宗，係人民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所享有之權利，機關對其申請所作之決定，

應以機關名義行之。至於機關內部決行之層級，宜由各機關依其分層負責明細表，斟酌業務繁簡程度及程序經濟等因素自行訂定之。倘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未訂者，宜儘速

訂定，以資遵循。

玖、散會：（中午十二時十五分）

主席：林 錫 堯

紀錄： 郭 全 慶


